
证券简称：新赛股份 股票代码：600540� � � � �公告编号： 2015-043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0

月

29

日

，

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

以下简称

"

艾比湖总公司

"

）

关于增持公司股票的通知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增持计划情况

公司大股东艾比湖总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4

日发出通知

，

计划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市场情况

，

择机通过证券公司

、

基金管理公司定

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

增持累计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300

万元

；

增持比

例不高于

5%

；

且郑重承诺本次增持股份在

6

个月内不减持

。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25

日披露

《

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31

）。

二

、

本次增持完成情况

艾比湖总公司

2015

年

8

月

25

日

-2015

年

10

月

27

日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

券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

1185.60

万元

，

增持股票

1,200,000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0.33%

，

本次增持前艾比湖总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47,631,356

股

，

占公司

总股本的

40.75%

，

增持后艾比湖总公司股份数量达到

148,831,356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的

41.08%

。

三

、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

、

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

符合

《

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

证监发

〔

2015

〕

51

号

）

规定

。

四

、

艾比湖总公司承诺剩余增持部分将在近期内完成

，

公司将持续关注大股

东艾比湖总公司的股份增减变化情况

，

并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

》

等相关规定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王传福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亚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

惠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本季度报告中

，

除特别说明外

，

金额币为人民币

。

释义

释义项 释义内容

本公司

、

公司

、

比亚迪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

集团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报告期 指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６

，

６５９

，

４５９

，

０００．００ ９４

，

００８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３．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８

，

９７６

，

４７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５

，

３６５

，

５９７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２４％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６

，

９１１

，

２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０％ ４８

，

４９３

，

５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

，

４９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１９６．９７％ １

，

９６１

，

３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４．３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３３５

，

５１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４０％ ４８７

，

９９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１

，

５４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９８９ ４

，

９７５．４２％ ０．７８７３ ３８４．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５０％ ５．３８％ ７．２２％ ５．５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

－１４

，

３３５

，

０００．０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４３２

，

４６６

，

０００．００

主要是收到

＂

秦

＂

项目政府补贴和长沙汽车城项

目基础研究支出补贴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７

，

０５１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５

，

２１４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１

，

４３８

，

１６３

，

０００．００

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

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

且处置此子公司不会对

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影响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３７

，

１８３

，

０００．００

主要是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

件有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对应的所得税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８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

，

４７３

，

３６８

，

０００．０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

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５３

，

９２６

（

其中

，

Ａ

股股东为

５３

，

７６７

户

，

Ｈ

股股东为

１５９

户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２７．８２％ ６８８

，

８４５

，

７６６

（

注

１

）

王传福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７０％ ５１２

，

６２３

，

８２０

（

注

２

）

４２８

，

１５４

，

６６０

质押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吕向阳 境内自然人

９．６６％ ２３９

，

２２８

，

６２０ １７９

，

４２１

，

４６５

质押

７４

，

８５０

，

０００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ＨＡＴＨＡＷＡＹ ＥＮＥＲＧＹ

（

原名为

Ｍ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

境外法人

９．０９％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６．５７％ １６２

，

６８１

，

８６０ ８１

，

２９０

，

９３０

质押

９４

，

４２０

，

０００

夏佐全 境内自然人

４．８１％ １１８

，

９７７

，

０６０

（

注

３

）

８９

，

２３２

，

７９５

质押

１２

，

１４０

，

０００

国联证券

－

建设银行

－

国联比亚迪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３２％ ３２

，

５９０

，

６１２

杨龙忠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９％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８４％ ２０

，

８７３

，

４００

王念强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１９

，

０４９

，

７４０ １９

，

０４９

，

７４０

质押

５

，

４３７

，

５００

注

１

：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注

２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

有的

３

，

７３７

，

７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

注

３

：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６８８

，

８４５

，

７６６

（

注

１

）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６８８

，

８４５

，

７６６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 ＨＡＴＨＷＡＹ ＥＮＥＲＧＹ

（

原名为

Ｍ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外上市外资股

２２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王传福

８４

，

４６９

，

１６０

（

注

２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４

，

４６９

，

１６０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１

，

３９０

，

９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１

，

３９０

，

９３０

吕向阳

５９

，

８０７

，

１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

，

８０７

，

１５５

国联证券

－

建设银行

－

国联比亚迪

１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３２

，

５９０

，

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

，

５９０

，

６１２

夏佐全

２９

，

７４４

，

２６５

（

注

３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７４４

，

２６５

杨龙忠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

，

８７３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８７３

，

４００

毛德和

１３

，

６６１

，

１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

，

６６１

，

１５０

注

１

：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注

２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通过易方达资产比亚迪增持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

有的

３

，

７３７

，

７００

股

Ａ

股股份

；

注

３

：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

Ｓ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分别持有的

１９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和

３０５

，

０００

股

Ｈ

股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

、

王传福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吕向阳先生为王传福先生之

表兄

，

吕向阳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８９．５％

和

１０．５％

的股权

；

２

、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所持股份为其代理的在

ＨＫＳＣＣ ＮＯＭＩＮＥ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交易平台上交易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账户的股份总

和

。

３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

股东杨龙忠先生通过其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Ａ

股

。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单位

：

千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５ ／ ９ ／ ３０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３１

变化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６

，

２４０

，

１５２ ９

，

３５２

，

３５５ －３３．２８％

主要是预收车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２０４

，

９４０ ３３８

，

６１１ －３９．４８％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５６３

，

０６１ ８６．４８％

主要是应收处置子公司款项所致

存货

１６

，

２３４

，

４５７ ９

，

９７８

，

３１７ ６２．７０％

主要是业务规模扩大导致存货需求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２

，

２６７

，

２１９ ３１５

，

３１１ ６１９．０４％

主要是应收处置子公司对价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８７７

，

５６５ １

，

４１３

，

５５３ ３２．８３％

主要是由于增加对合营及联营公司投资所致

工程物资

３

，

６９１

，

８２４ ２

，

３７０

，

７０９ ５５．７３％

主要是投入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２

，

５９８

，

７８３ １

，

９８８

，

０７８ ３０．７２％

主要是增值税留底额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２０

，

５１１

，

３６６ １２

，

６７６

，

４４０ ６１．８１％

主要是由于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２

，

２７６

，

１１６ ３

，

６４６

，

７３８ －３７．５８％

主要是由于汽车业务预收车款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１２１

，

９５９ １７５

，

５１９ －３０．５２％

主要是由于支付应付债券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２

，

１５９

，

４６２ １

，

６２３

，

６５３ ３３．００％

主要是由于收到预拨新能源车补贴款所致

应付债券

４

，

４８３

，

０７１ ２

，

９９０

，

９６８ ４９．８９％

主要是新发行公司债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２６

，

５０８ ０．００

主要是对处置子公司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确认递延负债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主要是收到可续期债权式投资

损益表 单位

：

千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８３

，

８５８ ６５６

，

９８３ ３４．５３％

主要是汽车销量增加导致消费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１

，

２６１

，

７１３ １８９

，

６７３ ５６５．２０％

主要是由于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所得税费用

５６３

，

０１６ ６４

，

２５０ ７７６．２９％

主要是对处置子公司时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及部分子公司盈利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单位

：

千元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同比变化 原因分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７

，

３９３

，

１３３ －５

，

６７２

，

５７０ ３０．３３％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向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合力泰

”）

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

（

简称

“

电子部品件

”）

１００％

股权的交易事项取得重大进展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１

日合力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核准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１４６

号

），

根据该批复文件和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

本公司办理完毕电子部品件

１００％

股权转让过户等相关手续

，

该交易事项产生的税后投资收益为人民币

１０．７１

亿元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向本公司下发

《

关于核准比亚迪股份有

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１４６１

号

），

核准本公司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的公司债券

，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本公司发行首期面值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

简称

“

首期债券

”）

发行完毕

，

首期债

券票面利率为

４．１０％

，

期限为

３

年

。

首期债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１

、

王传福

、

吕向阳

、

夏

佐全

、

融捷

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

公司

（

简

称

“

融捷

投资

”）；

２

、

王传福

、

吕

向阳

、

王传

方

、

王海

涛

、

吴昌

会

、

何志

奇

、

融捷投

资

、

广州信

衡通网络

技术有限

公司

、

合

肥晓菡商

贸有限责

任公司

、

本公司首

次公开发

行

Ａ

股股

票前的其

他非境外

上市股股

东

、

张辉

斌

、

吕守

国

、

吕子

菡及张长

虹

；

３

、

王传

福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

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

Ａ

股股

东王传福

、

吕向阳

、

夏佐全

、

融捷投资分别签署

《

不

竞争承诺

》，

向本公司作出承诺

：

ａ．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

，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业务

。

ｂ．

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本人

／

本公

司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于与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

不直

接或间接投资控股于业务与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

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

或其他机构

、

组织

。

ｃ．

如本人

／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公司从事

的业务与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

，

则本人

／

本公司将作为参股股东或促使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

参股股东对此等事项实施否决权

。

不向其他业务与

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

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

成竞争的公司

、

企业或其他机构

、

组织或个人提供

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专有技术或销售渠道

、

客

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

ｄ．

如果未来本人

／

本公司或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

其他企业拟从事的新业务可能与比亚迪及其控股

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

本人

／

本公司将本着比亚迪

及其控股子公司优先的原则与比亚迪协商解决

。

ｅ．

如本人

／

本公司或本人

／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

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主

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

，

本

人

／

本公司承诺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比亚迪

，

在通

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

，

如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

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

，

则本人

／

本公司及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无条件放

弃该商业机会

，

以确保比亚迪及其全体股东利益和

控股子公司不受损害

；

如果比亚迪不予答复或者给

予否定的答复

，

则视为放弃该商业机会

。

ｆ．

在比亚迪

发行

Ａ

股并上市后

，

如本人

／

本公司及

／

或本人

／

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比亚迪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形

，

本人

／

本公司将促使比亚

迪依据有关同业竞争的信息披露规则

，

详细地披露

同业竞争的性质

、

涉及同业竞争的相关交易的具体

情况以及本人

／

本公司是否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

，

接受投资者的监督

。

２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及

本公司股东吕向阳

、

王传方

、

王海涛

、

吴昌会

、

何志

奇

、

融捷投资

、

广州信衡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

其持有的股份

。

上述锁定期满后

，

王传福在其担任

本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吕向阳在其担任

本公司董事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

，

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五十

。

此外

，

吕向阳进一步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通过融捷投资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

公司回购其通过融捷投资间接持有的股份

。

其在本

公司担任董事期间

，

其每年转让的融捷投资股权不

超过其持有融捷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在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融捷投资股权

。

融捷

投资进一步承诺

：

吕向阳控股融捷投资期间

，

其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

在吕向阳不再控股该公司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

２

）

本公司股东合肥晓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承

诺

：

对于吕子菡通过其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自

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股份

，

而其持有的本公司其他股份

，

自本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股份

。

（

３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前的其他非

境外上市股股东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

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

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

其中担任本

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夏佐全

、

杨龙忠

、

王念

强

、

吴经胜

、

毛德和

、

何龙

、

夏治冰还承诺

：

在上述锁

定期满后

，

在本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其所持有本公司可转让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

份

，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五十

。

此外

，

广州渐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进一步承诺

：

张辉斌控股广州渐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张辉斌不再控股广州渐

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

（

４

）

本公司监事张辉斌承诺

：

其所持广州渐进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股权

，

也不由广州渐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权

。

其在本公司担任监事期间

，

其每年转让

的广州渐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不超过其持有

广州渐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

十五

，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广州渐进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

（

５

）

吕守国

、

吕子菡及张长虹就其通过广州信

衡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合肥晓菡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

融捷投资间接所持本公司的股份承诺

：

自本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通过广州信衡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

合

肥晓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融捷投资间接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通过广州信衡通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

、

合肥晓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融

捷投资间接持有的股份

。

３

、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

控制人王传福先生针对本公司税收优惠

、

社会保险

及住房公积金问题分别作出承诺

。

承诺

：

如果税务机关在任何时候认定公司及其

有关下属公司

（

深圳市比亚迪锂电池有限公司

、

比

亚迪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

、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

、

比亚迪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电池模具有限公司

、

深圳市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

深圳比亚迪技工学

校

）

享受的深圳特区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不合

法

，

要求补缴企业所得税

，

本人将全额承担上述应

补缴的税款及其滞纳金

、

罚款

（

如有

）

等

，

并放弃对

公司及下属公司的追索权

，

保证公司及上述下属公

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承诺

：

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期间未为其聘用的员工按

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而遭受任何损失

，

包括但不

限于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

、

社保部门或其他政府

机关要求缴纳滞纳金或被罚款

，

及被员工要求承担

支付义务或赔偿义务

，

该等缴纳滞纳金

、

罚款或支

付及赔偿义务将由本人全额承担

，

且不需本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支付任何对价

，

并放弃对本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的追索权

，

保证不使本公司或其下属公司遭

受任何损失

。

承诺

：

如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因在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间未为其聘用的员工按

时足额缴纳住房公积金而遭受任何损失

，

包括但不

限于被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或其他政府机关要求

缴纳滞纳金或被罚款

，

及被员工要求承担支付义务

或赔偿义务

，

该等缴纳滞纳金

、

罚款或支付及赔偿

义务将由本人全额承担

，

且不需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支付任何对价

，

并放弃对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追索

权

，

保证公司或其下属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

请见

“

承诺

内容

”

１

、

报告期

内承诺人

严格履行

承诺

；

２

、

报告期内

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

诺

；

３

、

报

告期内

，

本

公司并未

发生因税

收优惠

、

社

会保险或

住房公积

金问题而

需要补缴

或缴纳任

何税款

、

滞

纳金或罚

款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王传福

承诺

：

１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５％

，

且承诺除向员工持股计划出售股份外不会再减持

公司股份

。

２

、

自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４

日起连续六个月内

不再出售公司股份

。

请见

“

承诺

内容

”

报告期内

承诺人严

格履行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４３５．１５％

至

４８１．２８％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２３２

，

０００

至

２５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

４３

，

３５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第

４

季度

，

预计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销售将继续维持高速增长

，

公共

交通及专用车领域的订单也将大量交付

，

集团新能源汽车业务将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

，

带动集团利润水平的提升

。

在传统汽车业

务领域

，

受行业调整和市场增速下滑影响

，

集团传统汽车业务面临一

定压力

。

由于智能手机行业发展放缓

，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预计将维

持平稳发展

。

太阳能业务方面

，

随着行业回暖

、

销售提升和成本的进一

步下降

，

太阳能业务盈利状况有所改善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七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八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2015年 10月 29日

证券代码:002594� � � �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15-066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

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

知书

》 （

１５２７４６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

》

进行了审查

，

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

并在

３０

日内向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

公司将与中介机构按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准备相关材料

，

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至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查部门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

证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29日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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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

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黄培钊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应梓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

员

）

余应梓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３

，

４１３

，

８７１

，

３１０．０２ ３

，

１３３

，

３９０

，

３２０．２０ ８．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

，

８８１

，

５５０

，

２０２．０８ １

，

５７４

，

４３５

，

７３９．９６ １９．５１％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７８８

，

９４９

，

０６１．４１ １２．０８％ １

，

８７９

，

６８０

，

９６８．１８ ２．４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９

，

５７９

，

７５７．１６ ６４．６３％ １３１

，

７９６

，

３６３．９４ －１１．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６８

，

０３９

，

５４０．０７ ６１．００％ １２４

，

３４３

，

７６１．４５ －１５．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８３

，

７６９

，

４０１．９０ ２５１．５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２３ ６５．９３％ ０．１５３３ －１１．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２３ ６５．９３％ ０．１５３３ －１１．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４．０２％ １．０３％ ７．８０％ －２．３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４４

，

４９４．３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７

，

９３３

，

８３６．４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６２

，

７０３．８２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３９０

，

９１０．３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２

，

４７８．２６

合计

７

，

４５２

，

６０２．４９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

益

》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

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

形

。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８

，

９６５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黄培钊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４８％ ２４０

，

９７６

，

５００ １８０

，

７３２

，

３７５

深圳市琨伦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８．０３％ ７０

，

４２６

，

７４２ ０

黄林华 境内自然人

５．９９％ ５２

，

５３２

，

３４５ ３５

，

０１６

，

１２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４％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汇添富基金

－

招商银

行

－

汇添富

－

芭田股

份

－

双喜盛世

４７

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８５％ １６

，

２５２

，

７５１ ０

邓祖科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５％ １５

，

３２０

，

８４５ １５

，

３２０

，

８４５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

睿富二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７％ １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鹏华动力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６３％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银华基金

－

建设银

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

人寿委托银华基金

公司混合型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４６％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

，

４２６

，

７４２

黄培钊

６０

，

２４４

，

１２５

黄林华

１７

，

５１６

，

２２３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组合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汇添富基金

－

招商银行

－

汇添富

－

芭田股

份

－

双喜盛世

４７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６

，

２５２

，

７５１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１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鹏华动力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银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

寿委托银华基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３

，

８１４

，

９６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黄培钊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黄林华为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姐夫

；

黄淑芝

、

黄佩淑分

别持有深圳市琨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

和

３９％

的股权

，

黄佩淑为黄林华配偶

、

黄培钊姐姐

，

黄淑芝为黄培钊妹妹

，

他

（

她

）

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的可能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

２

、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关于对外投资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

南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南宁益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

投资协议

》，

在南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全资收购南宁益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后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１７０６．２５

万元参

股南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份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刊登

在巨潮资讯网的

《

对外投资的公告

》。

２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

，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５５１．５８

万股

（

含

８

，

５５１．５８

万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等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

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１５２７８４

号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

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

》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

，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

，

符合法定形式

，

决定

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

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

南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

及南宁益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签署

《

投资协

议

》，

在南宁泰格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收

购南宁益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后

，

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

１７０６．２５

万元参股南宁泰格瑞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份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对外投资的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

》

等

，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５５１．５８

万股

（

含

８

，

５５１．５８

万股

），

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公司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公司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

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８

日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

临时

）

决

议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１３

日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２５

日

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通知书的公告

》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

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邓祖科

（

１

）

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

完成之日

（

即该等股份登记至其证券帐户之日

，

下同

）

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

２

）

自交割日起

１２

个月后

，

且经

审计机构对阿姆斯上一年度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

《

专项审核报告

》

后

，

其已履行完毕补偿义务或根据实际情况

当年度无需进行补偿

，

其当年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

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３０％

；（

３

）

自交

割日起

２４

个月后

，

且经审计机构对阿姆斯上一年度实际盈

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

《

专项审核报告

》

后

，

其已履行完毕补

偿义务或根据实际情况当年度无需进行补偿

，

其当年可解除

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数量的

３０％

；（

４

）

自交割日起

３６

个月后

，

且经审计机构对

阿姆斯上一年度实际盈利情况进行审计并出具

《

专项审核报

告

》

后

，

其已履行完毕补偿义务或根据实际情况当年度无需

进行补偿

，

其当年可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其因本次交

易而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的

４０％

；（

５

）

上述期限内如邓

祖科对上市公司负有股份补偿义务

，

则其当年实际可解锁股

份数应以其当年可解锁股份数的最大数额扣减其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量

，

如扣减后实际可解锁数量小于或等于

０

的

，

则

其当年实际可解锁股份数为

０

。（

６

）

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

机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

，

本人同意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

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７

）

本承诺为不可

撤销的承诺

，

本人完全清楚本承诺的法律后果

，

本承诺如有

不实之处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正常履行中

天津燕山航空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因本次交易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交割日期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标的股份

（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

）。

若上述锁

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最新监管要求不相符

，

本人同意根据监

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本

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

本公司完全清楚本承诺的法律后

果

，

本承诺如有不实之处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３

日

正常履行中

薛桂芝

；

李铭

；

孙希兴

；

仇志

华

；

关长功

；

陈

敏余

；

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

；

张良

池

；

贡治华

；

杨

超望

；

张国文

；

陈小琳

；

王建

宇

；

刘瑞林

；

史

桂萍

；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罗永江

；

王小

伟

；

吴长春

；

王

育胜

；

韩志文

；

万绪波

；

刘淑

贤

；

郭永辉

；

艾

普乐

；

杨绳瑶

；

仇纪军

；

白丽

；

陈丰

；

于冬梅

；

李伏明

；

杨春

华

；

丁兰

；

朱青

春

；

荆明

；

刘旭

方

；

郭磊

；

徐磊

；

曲天育

；

李碧

晴

；

殷海宁

；

周

运南

；

北京宏顺

赢咨询有限公

司

自股份交割日期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标的股份

（

包括本次发行

结束后

，

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持的上

市公司股份

）。

若上述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最新监管要求

不相符

，

本人同意根据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

整

，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

本公司完

全清楚本承诺的法律后果

，

本承诺如有不实之处

，

本人愿意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正常履行中

华安基金公司

－

工行

－

外贸信

托

·

恒盛定向增

发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华

安定增量化

１

号资产管理计

划

；

东海基金

－

工行

－

银领资产

５

号资产管理计

划

（

鑫龙

１２１

号

）；

东海基金

－

工行

－

银领资产

６

号资产管理计

划

（

鑫龙

１２９

号

）

本公司作为合格投资者参与认购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所

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

根据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等有

关法规规定

，

本公司特申请将本公司认购的芭田股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进行锁定处理

，

锁定期自该等股票完成股权登

记并上市之日起满

１２

个月

，

在此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２

日

正常履行中

邓祖科

＂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责任人为邓祖科

，

具

体情况如下

：

１

、

业绩承诺

。

根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及

《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邓祖科承诺阿姆斯

２０１４

年度

、

２０１５

年

度

、

２０１６

年度

、

２０１７

年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再加上因承担政府研发项目而

获得的政府补助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

低于

８００

万元

、

１

，

２００

万元

、

１

，

６００

万元及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业绩

补偿安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若拟购买资产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四个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

（

在业绩承诺中

，

扣除的非经常性

损益

，

不包括阿姆斯因承担政府研发项目而获得的政府补

助

），

未能达到邓祖科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

，

邓祖科应进行补偿

，

具体补偿方式如下

：

当期应补偿金额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

）

÷

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和

×

本次交易的总

对价

－

已补偿金额

。

根据上述规定如邓祖科当年度需向上市

公司支付补偿的

，

则先以邓祖科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

的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的部分由邓祖科以现金补偿

。

具体补

偿方式如下

：（

１

）

由邓祖科先以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

股份进行补偿

。

具体如下

：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

为

：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应补偿金额

÷

发行股份价格

（

２

）

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

，

则补

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

：

补偿股份数量

（

调整后

）

＝

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

３

）

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已

分配的现金股利应作相应返还

，

计算公式为

：

返还金额

＝

截至

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

（

以税前金额为准

）

×

当年应补

偿股份数量

。

按照以上方式计算出的补偿金额仍不足以补偿

的

，

差额部分由邓祖科以自有或自筹现金补偿

。

无论如何

，

邓

祖科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与现金补偿总计不超过标

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

。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０

时

，

按

０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

３

、

减值测试补偿

。

在承诺期届满后三个月内

，

上市公司应聘请具有证券

、

期货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出具

《

减值测试报告

》。

如

：

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

＞

已补偿股份总数

×

发行股份价格

＋

已补偿现金

，

则邓祖科应对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

补偿时

，

先以

邓祖科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尚未出售的股份进行补偿

，

不足的

部分由邓祖科以现金补偿

。

因标的股权减值应补偿金额的计

算公式为

：

应补偿的金额

＝

期末减值额

－

在承诺期内因实际利

润未达承诺利润已支付的补偿额

。

无论如何

，

标的股权减值

补偿与盈利承诺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股权的交易总对价

。

在

计算上述期末减值额时

，

需考虑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对阿姆斯

进行增资

、

减资

、

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

在下列任一

条件满足后

，

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０

个

工作日内由上市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出回购股份的议

案

，

并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２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注销

的事宜

：（

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若拟购买资产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及

２０１７

四个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

，

未能达到邓祖科承诺的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

；（

２

）

在补偿期限届满后对拟购买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

，

如拟购买资产期末减值额

／

拟购买资产作

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邓祖科

本次交易中邓祖科就避免与芭田股份同业竞争事宜作出以

下不可撤销的承诺

：“

一

、

在本次交易之前

，

本人自身没有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芭田股份

、

阿姆斯相同或相类似

、

或相竞争

的业务

，

没有直接或间接以控股或控制任何第三方的形式从

事与芭田股份

、

阿姆斯相同或相类似

、

或相竞争的业务

。

二

、

本人在作为芭田股份股东期间

，

本人自身不直接或间接从事

与芭田股份

、

阿姆斯相同或相类似

、

或相竞争的业务

，

不直接

或间接以控股或控制任何第三方的形式从事与芭田股份

、

阿

姆斯相同或相类似

、

或相竞争的业务

。

三

、

本人在作为芭田股

份股东期间

，

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的现有业务或该等企

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

与芭田股份

、

阿姆斯经营的业务

产生竞争

，

则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

止经营产生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将产生竞争的业务

纳入芭田股份或者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第三方等合法方式

，

使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芭田股份

、

阿姆斯主营业

务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

以避免同业竞争

。

四

、

本人确认本承

诺函所载的每一项承诺均为可独立执行之承诺

，

任何一项承

诺若被视为无效或终止将不影响其他各项承诺的有效性

；

若

违反上述承诺和保证

，

本人愿意承担由此给芭田股份

、

阿姆

斯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

五

、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

，

本

人完全清楚本承诺的法律后果

，

本承诺如有不实之处

，

本人

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黄培钊

一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人作为芭田股份控股股东期间

，

不

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

以任何方式

（

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

，

或

通过他人代本人经营

）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芭田股份

（

包括其

控股公司

，

下同

）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

二

、

对于芭田股份的正

常生产

、

经营活动

，

本人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损害芭田

股份及芭田股份中小股东的利益

。

三

、

本人保证上述承诺在

本人作为芭田股份控股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

并不可撤销

。

如

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

本人承担因此给芭田股份

造成的一切损失

（

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邓祖科

邓祖科就规范与减少与芭田股份关联交易事宜作出以下不

可撤销的承诺

：

一

、

在本次交易之前

，

本人与芭田股份不存在

关联关系及不存在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人及控制的企业将尽可能减少和避

免与芭田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

不会利用自身作

为芭田股份股东之地位谋求与芭田股份在业务合作等方面

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不会利用自身作为芭田股份股

东之地位谋求与芭田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三

、

若发生

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本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将与芭田

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按照公平

、

公允

、

等价有偿等原则依法

签订协议

，

履行合法程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

《

芭田股

份公司章程

》

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相关内部决策

、

报

批程序

，

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

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

，

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

性

，

亦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芭田股份及芭田股份其

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

。

四

、

本人将善意履行作为芭田股份

股东的义务

，

充分尊重芭田股份的独立法人地位

，

保障芭田

股份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

。

本人保证将依照

《

芭田股份公司章

程

》

的规定参加股东大会

，

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

，

承担相应义

务

，

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

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

转移芭田股份及其下属企业的资金

、

利润

，

保证不损害芭田

股份及芭田股份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五

、

若违反上述承诺

和保证

，

本人将分别

、

且共同地对前述行为而给芭田股份造

成的损失向芭田股份进行赔偿

。

六

、

本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

诺

，

本人完全清楚本承诺的法律后果

，

本承诺如有不实之处

，

本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２

日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黄培钊

、

黄林

华

、

张志新

、

李

速亮

、

杨勇藩

在任职期间

，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００７

年

０９

月

０５

日

在职期

，

离职半年

内

上述承诺正

在持续履行

中

，

截止目

前

，

承诺人

严格履行承

诺

，

未发生

与承诺内容

相悖的情

况

。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

、

对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

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２０．００％

至

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

万

元

）

１４

，

８９０．６

至

１８

，

６１３．２５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８

，

６１３．２５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

、

制造成本上升导致销售毛利率下降

；

２

、

贵州芭田项目投产初期亏损较大

。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六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

七

、

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八

、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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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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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兰州云城小天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兰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行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交易中竞得土地使用权

，

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

序

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面 积

（

平方米

）

用地性质

规划设计条件

出让年限

（

年

）

成交金

额

（

万元

）

容积率

建筑密度

（

％

）

绿地率

（

％

）

１ Ｇ１３０２－１

城关区上徐家湾

Ｂ４１８

号规划路以

北

、

老虎沟以西

３０６９４．５ ≤４．８８ ≤３８．６４％ ≥２５％ ２１７２７

居住

、

商

业

、

办公

、

酒店用地

居住用地

７０

年

、

商

业用地

４０

年

、

办

公用地

５０

年

２ Ｇ１３０２－２

（

南一地块

）

城关区上徐家湾

Ｂ４１８

号规划路以南

、

北滨河路以北

、

老

虎沟以西

１５８７２．８ ≤３．８２ ≤５０．６％ ≥２５％ １０８３７

（

南二地块

）

城关区上徐家湾

Ｂ４１８

号规划路以南

、

北滨河路以北

、

老

虎沟以西

１１９０３．７ ≤４．２６ ≤４６．８１％ ≥２５％ ８８０１

３ Ｇ１３０２－３

城关区上徐家湾

Ｂ４１８

号规划路以

南

、

北滨河路以北

、

老虎沟以西

３４９４．２ ≤１０．１５ ≤３１．２％ ≥２５％ ４５８４

居 住

、

商

业

、

办公

、

酒店用地

居住用地

７０

年

、

商

业用地

４０

年

、

办

公用地

５０

年

特此公告

。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 10月 30日


